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粤华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７

月

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增资并购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暨二期扩建项目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与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两家

股东金猴国际化工（香港）有限公司及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并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６９００

万元向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占出资比例的

５１％

，成为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增

资完成后，计划由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投资扩建一条年产

１０

万吨的胶乳生产线。 （有关上述交易的具体

情况请参阅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佛山华新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并购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暨二期扩建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粤华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并购珠海金鸡化工

有限公司暨二期扩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塔仁恒”）拟与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鸡化工”）的两家股东金猴国际化工（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猴国际”）及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鸡集团”）签订《增资协议》，并以货币

出资人民币

６９００

万元向金鸡公司进行增资，占出资比例的

５１％

，增资完成后成为金鸡化工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扩建项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目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公司及红塔仁恒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金猴国际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依据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企业性质为有限公司；

注册证号：

３５６３９４３６－０００－０５－１１－６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柯忆婷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５８２－５９２

号信和中心

８４

室

（二）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证号：

３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４４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黄德泉

注册地址：衢州市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名称：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企合粤珠总字第

００６８７３

号

登记机关：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石化专区自有厂房

法定代表人： 袁根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经营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属台港澳侨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羧基丁苯乳胶、超细重质碳酸钙（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

（二）金鸡化工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三）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次交易前，金鸡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金猴国际

１３

，

３７４

，

７５０．００ ４４．５８２５％

金鸡集团

１６

，

６２５

，

２５０．００ ５５．４１７５％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交易标的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京

恒信德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２５

号），评估采用成本法，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于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总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５８

，

５２０

，

９６７．３６

元，总负债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１

，

５８８

，

６７８．６０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人

民币

８６

，

９３２

，

２８８．７６

元，可供投资者分配部分的未分配利润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７

，

１２９

，

９９１．５１

元，非生产性资

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９

，

６０９．３２

元，不含可供投资者分配部分的未分配利润、不含非生产性资产的净资

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８

，

５９２

，

６８３．９３

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０

，

１９２．０１ ２０

，

２５０．００ ５７．９９ ０．２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３

，

４５３．５０ ５

，

６０２．１０ ２

，

１４８．６０ ６２．２２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２

，

９４４．１０ ３

，

５０３．０６ ５５８．９６ １８．９９

４

在建工程

１９５．０４ １９５．０４ － －

５

无形资产

３１４．３６ １

，

９０４．００ １

，

５８９．６４ ５０５．６８

６

资产总计

２３

，

６４５．５１ ２５

，

８５２．１０ ２

，

２０６．５９ ９．３３

７

流动负债

１７

，

１５８．８７ １７

，

１５８．８７ － －

８

非流动负债

－ － －

９

负债总计

１７

，

１５８．８７ １７

，

１５８．８７ － －

１０

净资产

６

，

４８６．６４ ８

，

６９３．２３ ２

，

２０６．５９ ３４．０２

１１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２

，

７１３．００ ２

，

７１３．００ － －

１２

非生产性资产

１２０．９６ １２０．９６ － －

１３

净资产（不含可供投资者分配部分的

未分配利润，不含非生产性资产）

３

，

６５２．６８ ５

，

８５９．２７ ２

，

２０６．５９ ６０．４１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人民币

２

，

２０６．５９

万元， 不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不含非生产性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增值人民币

２

，

２０６．５９

万元， 形成评估增值的主要项目为设备类资产、房

屋建筑物类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增值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１

、设备类资产账面原值

２

，

３３５．２６

万元，账面净值

１

，

３４０．３５

万元，评估原值

２

，

２９８．８９

万元，评估净值

１

，

６６１．９８

万元，增值额分别为

－３６．３７

万元和

３２１．６３

万元，增值率分别为

－１．５６％

和

２４．００％

，形成评估增值的主

要原因如下：

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成新率因素影响，由于被评估企业账面折旧采用直线法，对机器设备、车

辆、办公及其他设备的折旧年限分别为

１０

年、

５

年、

５

年，本次评估时根据《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对具体不同类型的设备确定了不同的经济耐用年限，并进而测算每一台设备的成新率，评估采用的经济耐

用年限普遍高于账面折旧年限，另外评估时同时结合设备的使用状况、维护保养情况综合确定设备成新率，

由于评估中实体性贬值与会计上计提的折旧在数额上有差异，评估中实体性贬值数额小于会计上计提的折

旧数额，故形成评估净值增值。

２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账面原值

２

，

０４０．４２

万元，账面净值

１

，

６０３．７５

万元，评估原值

２

，

２２８．７２

万元，评估

净值

１

，

８４１．０８

万元，增值额分别为

１８８．３０

万元和

２３７．３３

万元，增值率分别为

９．２３％

和

１４．８０％

；形成评估增

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主要建成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随着近年来住宅类商品房市场的持续走强，建筑材料

价格和建筑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评估基准日的房地产建造成本较

２００６

年前后有一定幅度的增加，故形成

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值；此外，账面原值系根据历史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归集，其中并不包含资金成本等

客观成本费用，本次评估过程中对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测算时包含了该等客观合理耗费，也是评估原值增

值的原因之一，上述评估原值增值进而影响评估净值增值；

（

２

）房屋建筑物评估中的实体性贬值与会计上计提的折旧不同也是形成评估增减值的原因之一，评估

中房屋建筑物采用的的经济耐用年限为

５０－６０

年，而会计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故形成房屋建筑物净值评估增

值。

３

、土地使用权账面初始价值为

３５９．２７

万元，账面净值

３１４．３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９０４．０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５８９．６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０５．６７％

，形成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取得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取得成本为

８９．８２

元

／

平方米，相对于目前当地的地价水

平， 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取得成本较低；

（

２

）本次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进行评估，评估参考案例均为近

期政府挂牌出让的地块，基准地价系珠海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布的基准地价标准，评估值反映了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时客观合理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珠海市珠江口西岸中心城市定位的明确和当地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土地供应比较活跃，本次评估对土地使用权

价值的确定符合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状况。

（五）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业务和财务状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珠海分所（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财务

审计报告（信会师珠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０６

号），金鸡化工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４１６８．９８ ２３６４５．５１ １９８５９．８９

负债

６３８７．１５ １７１５８．８７ １２２４９．１７

净资产

７７８１．８３ ６４８６．６４ ７６１０．７２

营业收入

２７５６５．３８ ３４６９１．９８ １３８４９．７７

净利润

２５６６．１ ２９５４．６１ ８８２．２４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作价原则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红塔仁恒及金猴国际按照金鸡化工在基准日经评估的每

１

元人民币

出资额净资产（即每股净资产）为

１．９５３１

元执行。

（二）增资并购方案

红塔仁恒与金猴国际自愿以货币方式对金鸡公司进行增资，金鸡集团同意红塔仁恒与金猴国际对金鸡

化工进行增资并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金猴国际、金鸡集团双方同意红塔仁恒成为金鸡化工的控股

股东。

红塔仁恒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向金鸡公司增资， 其中人民币

３５

，

３２８

，

６９０

元增加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３３

，

６７１

，

３１０

元进入资本公积；金猴国际出资人民币

７

，

７０１

，

５１３

元，其中人民币

３

，

９４３

，

２５２

元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７５８

，

２６１

元进入资本公积。款项支付如涉及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均按支付当日中国

人民银行外汇牌价执行。

增资完成后，金鸡化工股权结构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注册资本）（元） 出资比例

红塔仁恒

３５

，

３２８

，

６９０．００ ５１．００％

金猴国际

１７

，

３１８

，

００１．００ ２５．００％

金鸡集团

１６

，

６２５

，

２４９．００ ２４．００％

合计

６９

，

２７１

，

９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红塔仁恒、金猴国际两方应各自缴纳应缴增资额的

５０％

，剩余

５０％

的出

资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缴清。 红塔仁恒、金猴国际两方将本次增资款项划转至红塔仁恒与金鸡

化工共管的指定银行账户。 增资款项由金鸡公司委托股东三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并经政府审批后生效。

五、二期扩建项目方案

金鸡化工是红塔仁恒的胶乳、碳酸钙主要供应商，目前拥有一条年产

４

万吨胶乳的生产线和一条年产

６

万吨超细碳酸钙生产线。 在本次增资完成后，金鸡化工计划充分利用其厂区内原预留二期的空地及一期工

程已建成的各项配套基础设施，投资扩建年产

１０

万吨胶乳生产线一条，项目建设期为一周年，二期扩产项

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８２５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９９２８

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７２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需配套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８２５０

万元。

广东是我国的造纸大省，大中型造纸企业集中，丁苯胶乳需求量大，本项目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建成

投产后，苯乙烯、丁二烯等主要原料进货具备与其他知名外资企业同等优势，可有计划地以整船批量进口廉

价原料，从而大幅度降低原料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满足省内造纸行业的需求。 金鸡化工通过与大

型造纸企业开展土建、设施、技术与资金的合作，共同投资建设该项目，从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供销渠道的

稳定，达到互利双赢的目的，达到大幅度降低造纸原料成本，提高纸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广东造纸行

业的发展。

六、资金来源

（一）红塔仁恒增资并购金鸡化工暨扩建项目总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１

、总投资预算

红塔仁恒增资并购金鸡化工暨扩建工程需投入

６９００

万元。

２

、资金筹措

该投资项目所需资金计划全部由红塔仁恒自筹解决。 主要为红塔仁恒自有资金及银行项目贷款。

（二）金鸡化工二期扩产项目资金筹措

项目建设所需资金计划全部由金鸡化工及其投资方自筹解决。

１

、项目资本金。 项目资本金为

７９１８

万元，占项目总资金的

２８．０３％

，由红塔仁恒和金猴国际本次向金鸡

化工增资筹集。

２

、债务资金向商业银行和股东贷款筹集。

七、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目的

红塔仁恒

２０１１

年向金鸡化工采购原材料约

１７

，

７７８．６５

万元， 占公司同类产品采购额的

７６．２１％

。 增资

后，金鸡化工将成为公司配套造纸化工品（胶乳、增碳酸钙、分散剂等）的生产供应基地和后续发展平台，保

证胶乳、碳酸钙的稳定供应，进一步降低公司采购成本；专用胶乳技术是公司生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利于保持白卡纸制造技术的领先优势，提高生产技术门槛。

（二）对公司的影响

红塔仁恒增资并购金鸡化工需投入为

６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于公司

６５

亿元的资产规模来说，该投资额

完全在公司的财务承受能力范围内，并未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造成太大影响。 本次增资可以通过投资胶乳

和碳酸钙这两种产品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增加利润来源和增长点，提高资产获利能力。通过各方面的综合

分析测算，该项目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可全部在省内就近销售，选址合理，运输方便，产品包装及运输成本

低，财务经济效益好，投资回收期短，抗风险能力强，技术力量雄厚，资金来源有保障，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

条件已具备，各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经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该项目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对公司提高

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八、备查文件

（一）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三）《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拟并购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２３２．７９ １

，

４５０．６６ ３．０％ ４．７％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６．９１ ３９．８２ １．６％ ０．１％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１．９２ １１．７４ ６．４％ ６．４％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深机转债”），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将满一年。 根据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深机转债”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本期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简称：深机转债。

（二）债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

（三）债券发行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张）。

（四）债券上市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张）。

（五）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七）债券期限：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八）债券利率：第一年到第六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为

０．６％

，第二年为

０．８％

，第三年为

１．０％

，第

四年为

１．３％

，第五年为

１．６％

，第六年为

１．９％

。

（九）付息日：

７

月

１５

日（付息日的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十）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担保情况：本次可转债未设担保。

（十三）信用级别及其调整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对公司发行的“深机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出具了《深圳市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联合［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号），评级报告维持“深机转债”

ＡＡＡ

的债项信用等级。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深机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

行首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在可转债存续期间，第一次付息日为发行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次年当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后每年的该日（

７

月

１５

日）为当年的付息日。 第一年到第六年的票面利率分别

为：第一年为

０．６％

，第二年为

０．８％

，第三年为

１．０％

，第四年为

１．３％

，第五年为

１．６％

，第六年为

１．９％

。

本期“深机转债”付息方案：每

１０

张“深机转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税前利息为

６．００

元。 对于持有“深机

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２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

４．８０

元；对于持有“深机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

５．４０

元；对于持有“深机转债”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

利息

６．００

元。

三、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与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深机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次“深机转债”所派利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通过持债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所得税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三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所得转债利息按

１０％

的税率征收预提

所得税， 并由公司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进行代扣代缴。 如该类投资者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投资者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

次应获得分配的可转债利息属于该类企业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经公司核

实，确认有关投资者属于居民企业投资者后，则不代扣代缴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该类投资者未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的可转债利

息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以外的非居民企业持债人，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

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纳税。 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

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５０９

室

咨询联系人：林俊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３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２７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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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４２２

，

６７７ ３７４

，

７７１ １２．７８

营业利润

４５

，

０２７ ３４

，

４７１ ３０．６２

利润总额

４６

，

２６３ ３４

，

８９６ ３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６１７ ２８

，

１０３ ３０．３０

总资产

９２３

，

１４２ ９２５

，

０８９ －０．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０１

，

８３５ ３８２

，

３７６ ５．０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合并）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３ １．９３ ５．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２７ １０．２４

减少

０．９７

个百分点

三、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的有关说明

１．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施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将上年

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和上年末每股净资产

２．９０

元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分别为

０．１５

元和

１．９３

元。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加主要系公司管道天然气销售量增加所致。

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９

，

０３０

万股从而增加净资产

９５

，

０６３

万元所致。

４．

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总会计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

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陈团柱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比例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

登的《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此项投资已经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关联方董事陈团柱先生、王志海先生、赵剑博先生对此项表决进

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为公司拓展资本运营业务，

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

子邮件和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亚荣

女士主持，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比例的议案》。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情况说明

鉴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股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拟成立财务公司，经公司

与各发起人协商，公司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２％

）参股财务公司，该公司主要利用非银行金

融机构的地位，开展同业拆借、商业票据等金融业务，为各股东单位做大作强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服务。

（二）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

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

主要业务：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同业拆借、商业票据、投融资业务、信贷业务等（以最终注册为准）

（三）财务公司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方式

１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２．７５

现金

２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１．３

现金

３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

现金

４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

现金

５

陕西延长中立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２５

现金

６

大型国有控股银行

５％ ０．２５

现金

７

大型国有控股银行

５％ ０．２５

现金

８

合计

１００％ 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

司参股财务公司的议案，其中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于财务公司未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公司此项对外投资计划未得到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

的《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二、对外投资情况变更说明

根据延长集团管理需要，财务公司原计划注册资本由

５

亿元拟变更为

１０

亿元；我公司仍出资

１０００

万

元不变，占比由

２％

变更为

１％

。

注册资本变更后，财务公司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比例

％

出资额（亿）

１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 ８．２

２

农银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６

３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０．６

４

陕西延长中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０．５

５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０．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比例的议案》。

截至目前，该次投资项目尚未取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关于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比例的独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陕西兴化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参股陕

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比例的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参股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为公司拓展资本运营业务，提高资金利用率、降

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独立董事：顾宗勤、张 涛、卞永安、段中鹏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2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箕漕街

76

号凯利大酒店八楼凯利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久芳先生委托董事胡约翰先

生主持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89563035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4.39%

。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的议案》。

同意股份

8956303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见证，见证律师陈农、朱挺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61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编号：临

2012-010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叉车集团

"

）通知，叉车集团于

2012

年

7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叉车集团于

2012

年

7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421,66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8%

。 本次增持前，叉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91,480,9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5%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 本次增持后，叉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91,902,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33%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后续增持计划

叉车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不超过

每股

8.00

元的价格增持本公司股份，投入金额约

8100

万元（人民币），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

三、叉车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叉车集团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关注叉车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2012-024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

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杭州海康

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

2012

」

426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二、原则同意海康威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本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一、重组工作进展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尚就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及审核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待

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及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

二、特别提示

1

、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公司董事会将每隔三十日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2

、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

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2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2:00

；

4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

(

容桂

)

科苑一路

6

号）；

5

、 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

7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仁钊先生。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

120,

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机构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控股股东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主要决议内容

如下：

根据《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投项目之一

"

昆山顺威

电器有限公司塑料空调风扇叶生产线项目

"

使用募集资金的数额为

15,881.26

万元。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公司将通过向全资子公司

--

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下称

"

昆山顺威

"

）投入资

本金等方式，由该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昆山顺威出资

15,881.26

万元， 其中：

2500

万元人民币列入昆山顺威的注册资

本，其余

13,381.26

万元人民币计入昆山顺威的资本公积金。 增资后，昆山顺威注册资本将达到

7500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主要决议

内容如下：

根据《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投项目之一

"

芜湖顺威

精密塑料有限公司新建

1500

万件空调风叶生产线项目

"

使用募集资金的数额为

9,544.95

万元。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公司将通过向全资子公司

--

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下称

"

芜湖顺威

"

）投

入资本金等方式，由该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芜湖顺威出资

9,544.95

万元，其中：

2500

万元人民币列入芜湖顺威的注册资本，

其余

7,044.95

万元人民币计入芜湖顺威的资本公积金。 增资后，芜湖顺威注册资本将达到

5000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主要决议内容如下：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负担，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扩展需

要，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使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所需要资金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将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6,8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其余超募资金人民币

4544.58

万元仍用于改性塑料项目

的建设，具体的建设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另行召开董事会讨论。

表决结果：赞成

12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

(

广州

)

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姓名：赖江临、罗艾

3

、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